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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加强我区科技企业孵化载体的规范管理，引导我区科技企业孵化载体高质量发展，构建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和孵化体系，南山区科技创新局对已出台的《南山区孵化器和众创空间管理办法 2019》进行修订，起草了《南山区科技企业孵化载体备案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管理办法》”），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及必要性
（一）新政策要求
近期，广东省、深圳市先后出台了针对科技企业孵化载体管理的相关政策文件，其中《广东省科技企业孵化载体管理办法》（粤科高字〔2020〕114号）要求加强我省科技企业孵化载体的规范管理，加快科技孵化育成体系提质增效，构建优良的科技创业生态，省、市的最新管理办法对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有了新的要求，为做好上下对应，亟需起草更新区级管理办法，从功能定位、认定条件等方面与国家、省、市相关政策保持良好衔接。
（二）新形势需要
随着科技企业孵化载体的快速发展以及孵化形态的多元化，我区在科技企业孵化载体发展与管理上面临新形势、新要求。一方面，截至2022年，我区纳入科技部火炬统计的孵化载体共有242家，其中孵化器61家，众创空间181家，孵化面积合计达161.72万平方米，孵化载体建设规模稳定，行业发展呈现良好态势；另一方面，企业孵化质量参差不齐、企业入驻效率低下、产业服务能力滞后、运营团队整体水平不高等问题叠加外部冲击影响，使我区科技企业孵化载体高质量发展面临新挑战，亟需通过修订管理办法，更好发挥我区对孵化载体发展的引导与支持作用。
二、起草依据
（一）《国家众创空间备案暂行规定》（国科火字〔2017〕120号）；
（二）《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》（国科发区〔2018〕300号）；
（三）《广东省科技企业孵化载体管理办法》（粤科高字〔2020〕114号）；
（四）《深圳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管理办法》（深科技创新规〔2020〕1号）。
三、起草思路及特点
（一）注重载体服务能力。本办法弱化了孵化场地等物理需求，注重科技企业孵化载体人才队伍、管理体系与孵化机制建设，鼓励载体提升孵化服务水平，提高载体服务资源有效互补及协同发展与市场化运营能力，引导载体向高质量方向发展。
（二）强化孵化链条建设。根据国家、省、市最新相关政策文件，将科技企业加速器、粤港澳科技企业孵化器及众创空间、国际化科技企业孵化器、大学科技园、专业化众创空间等多元化孵化载体纳入备案范围，完善孵化链条管理工作，对各类重要载体一体考虑、统筹管理。
（三）加强载体动态管理。本办法建立备案更新机制，鼓励科技企业孵化载体积极更新孵化情况，动态掌握孵化载体与内部孵化企业发展情况，探索规范及和制度化的动态管理路径。
四、主要修订内容
《管理办法》共五章，包含总则、众创空间、科技企业孵化器、备案管理、附则。主要修订内容如下：
第一章“总则”，旧办法中的上位规定依据为《科技部关于印发<发展众创空间工作指引>的通知》（国科发火[2015]297号），新办法在修订过程中参照了国家、省、市最新有关规定，以科技企业孵化载体作为众创空间、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多种形态孵化载体的统称，同时对众创空间、孵化器的定义、内涵进行了更新，做到了科技企业孵化载体认定条件的上下对应；新增第四条，将科技企业加速器、粤港澳科技企业孵化器及众创空间、国际化科技企业孵化器、大学科技园、专业化众创空间等多元化孵化载体纳入备案范围。
第二章“众创空间”，新办法第五条，修订了区众创空间备案申请条件，针对“拥有可自主支配的孵化场地面积”由不少于150平方米提高到了不低于300平方米；对于“专职管理人员”人数要求由不少于5人调整为不少于3人；新增了众创空间创业导师人数要求、“在孵团队及企业不少于10个，且企业注册地位于南山”、“众创空间运营单位和项目负责人（法人）未被列入科研诚信异常名录”等条件。
第三章“科技企业孵化器”，新办法第六条，修订了区科技企业孵化器备案申请条件，针对“拥有可自主支配的孵化场地面积”由5000平方米以上调整为不低于2000平方米；“运营时间”由一年以上改成满半年；“入驻企业数量不少于30家”改为“在孵企业数量不少于15家”；新增了创业导师数量要求、“具有集成化服务能力，能够提供技术转移、科技金融、创业辅导、资源链接等各类创业服务”、“孵化器运营单位和项目负责人（法人）未被列入科研诚信异常名录”等条件。
第四章“备案管理”，新办法中，备案受理单位与管理办法解释单位由“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”改为“南山区创新发展促进中心”；在现场考察完成备案认定后，由南山区创新发展促进中心向备案申请机构开具备案回执，新增回执有效期时长规定，回执有效期为一年。
第五章 “附则”，明确了《管理办法》的解释权和施行时间。 

1

